关于绥芬河市殡仪馆
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绥芬河市殡仪馆：

由于我市殡葬服务收费经营主体变更，你馆暂无财务运营成本测算价格。为规范我市殡葬服务价格秩序，维护殡葬服务双方合法权益，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。经市政府批准，现同意你馆参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殡葬四项基本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绥发改价〔2025〕4号）原收费标准执行试运营价格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殡葬四项基本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
　　（一）遗体接运（含抬尸、消毒、普通纸棺（运尸袋））
    普通车辆市内120元/具.次；

    中档车辆240元/具.次； 

高档车辆460元/具.次；

出绥芬河区域双方协商确定。

遗体存放（含冷藏）

冷  柜：60元/柜.具.天；
    普通间(忆思厅、极乐厅）：180元/间.具.天；

　　中档间(追忆厅、安息厅）：360元/间.具.天；

　　高档间(念亲厅、安乐厅）：460元/间.具.天；

    豪华间(敬亲厅、敬孝厅）：1600元/间.具.天。

　　12小时以内（含12小时）按半天计算，超过12小时但不超过24小时按1天计算。

    (三）遗体火化（含骨灰装拣、耐火垫（裹尸毯）和托盘费）
　　普通炉240元/具；

　　高档炉500元/具。

　　（四）骨灰寄存（含骨灰寄存证（卡）费用（含补办））
　　普通2.5元/盒.月、4.2元/盒.月、8.3元/盒.月；

中档16元/盒.月、32元/盒.月、36元/盒.月。

骨灰寄存费用按月计费收取，未超过15天（含15天）按半月计算，超过15天按月计算。（详见附图）
二、殡葬服务收费要求
1、四项基本服务内容按照《黑龙江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中的规定界定。

2、殡葬服务企业应保证提供四项基本服务中的普通服务，若群众要求普通服务且普通服务被占用时，应将中、高档服务调剂为普通服务并按普通服务收费。

3、殡葬服务单位要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殡葬基本服务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；公示殡葬延伸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；公布价格举报电话。殡葬用品必须实行明码标价制度。实施服务前应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流程和服务清单。
4、四项基本服务收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应按照政府非税收入规定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收费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。
5、殡葬服务单位要严格按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，基本服务项目和延伸服务项目由服务对象自愿选择，不得强制服务、捆绑服务、变相收费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社会监督。
　　6、对困难群体的减免政策按民政部门的相关政策执行。

三、执行期限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2年。待有完整会计年度运营成本后另行核定标准。

绥芬河市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  绥芬河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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